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处置废变电站
现场踏勘确认书
[bookmark: _GoBack]我公司于2026年  月  日，对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处置废变电站项目进行了实地踏勘。现特对下列事项作书面承诺：
一、移交资产期间我方听从转让方指挥和工作安排，遵守转让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1）我方接受标的资产的现有状态，按现有资产现状论价。我方已知晓本次处置范围，承认并接受转让方标的资产的现状、瑕疵及数量，以现场实物资产为准。（2）我方知晓移交完毕需按转让方要求清扫、平整存放资产的土地，清除相关垃圾，不得遗留任何标的附属物。（3）我方承认受让方未按转让方公示的时间内交付全部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视为违约。（4）我方承认签署《资产移交确认书》后未按规定时间内进行资产移交，视为违约。我方同意如果受让方发生违约后，转让方有权扣除已递交的全部交易保证金或与交易保证金同等金额的转让价款，并无需经过受让方书面同意，将转让标的重新挂牌，由受让方承担相关的全部经济责任与风险的规定。
三、双方签署完资产移交确认书后，在实物交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标的资产有关的费用由我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装卸、运输、相关手续的办理等。我方已知晓标的资产不得在厂区内进行动火和现场切割作业，须将该批资产转移到厂区外自行处理。实物资产运输完毕后将场地清理干净，不将废弃品散落在转让方场地。标的资产的交付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机械、人身的安全事故由我方负责，与转让方无关，给转让方造成损失的，我方负责赔偿。
四、我方承诺一旦成为最终受让方不再将标的资产转包予其他方。
五、我方若不听从转让方指挥和工作安排，故意扰乱工作程序，在标的资产交付过程中弄虚作假，违规操作，转让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我方按照合同转让价款30%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意向受让方（踏勘人）：            转让方：
（盖章）                      （盖章）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意向受让方携带盖章原件赴现场踏勘，踏勘后转让方盖章确认。


